
投标承诺书

廉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bookmark: _GoBack]为响应贵单位廉江红橙国家地理标志基层治理项目招标，如我公司中标其中的项目采购代理服务工作，我公司承诺如下：
    一、签订招标（采购）代理合同后5天内按范本及有关要求编制完成并提交项目招标（采购）文件，否则，贵单位有权单方面解除招标代理合同，我公司无条件接受。
二、在采购合同履行过程中，如贵单位要求终止本次招标代理任务，我公司无条件服从贵单位要求，终止项目招标代理服务合同，我公司不要求额外的费用及任何形式的补偿。
三、在采购代理服务过程中，如因我公司原因，造成项目采购被投诉或出现中标公示期拖延或出现对招投标活动不利因素影响项目进度推进的，我公司2年内不再承接贵单位招标（采购）代理服务工作。
特此承诺。

承诺单位（盖章）：
2026年   月   日
